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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招生和分班 

工作纪律要求的通知 
 

市教育局直属学校，市属民办学校： 

    中小学招生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，涉及千家万户，

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，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，关系到基

础教育改革和发展。按照市教育局党组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招生

行为，切实维护中小学正常招生秩序，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，驻

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将全程参与、严格监督招生工作的各个环

节，严格落实市教育局“十项严禁”相关规定，不走样、不打折

扣，严厉查处招生过程中的违规、违纪、违法行为。现将有关工

作纪律要求强调如下： 

一、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纪律要求 

1.严禁无计划、超计划组织招生，招生结束后，学校不

得擅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。 

2.严禁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

为目的的各类考试，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考

试结果。 

    3.严禁提前组织招生，变相“掐尖”选生源。 

    4.严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、混合编班。 

    5.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、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

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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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6.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“捐资助

学款”。 

    7.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、学科竞赛成

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。 

    8.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、快慢

班。 

9.严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、宣传中

高考状元和升学率，教育行政部门也不得对学校中高考情况

进行排名，以及向学校提供非本校的中高考成绩数据。 

10.严禁出现人籍分离、空挂学籍、学籍造假等现象，不

得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。 

二、中小学校“阳光分班”工作的纪律要求 

     1.强化管理，严格监督。市教育局直属学校要强化管理，

严格执行落实阳光分班、均衡分班等相关规定，禁止以任何

名义、任何形式组织所谓重点班、特长班、强化班、提升班。 

    2.明确责任，严密组织。各学校是学生分班工作的第一

责任主体，要严格执行并细化本校“阳光分班”工作实施方

案的各项程序和要求，分班过程全程录像录音。驻市教育局

纪检监察组将对“阳光分班”的各项工作跟踪检查，对违反

规定的学校主要领导和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查处。各学校须

到吉林市“阳光分班”QQ 群共享中下载分班软件，通过模拟

熟悉操作全部过程。所有学校必须使用 2018 年 7 月 1 日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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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班软件，擅自更改软件或使用其他软件进行分班操作的，

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    3.精心谋划，务求实效。吉林市教育局机关相关处室和

直属各学校要充分考虑“阳光分班”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，

严密细化各项工作程序，确保公示咨询电话和举报电话畅通，

加强对“阳光分班”工作的具体研究、指导和督查，确保“阳

光分班”工作真正落到实处。 

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将针对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和纠

正违规招生行为的各相关直属学校，根据情节轻重，责令限

期整改，并予以口头警告或工作约谈、通报批评、取消单位

评优评先资格等处分；对违规招生、宣传的市直中小学及相

关人员严肃问责，责令限期整改，并予以口头警告或诫勉谈

话；情节严重的，将通报批评，取消单位和相关责任人评优

评先资格、撤销荣誉称号，并对主要责任人给予党纪处分。 

    驻市教育局纪检组举报电话：6203285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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